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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合同编号：华融

Y00160223-20，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
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日

公告清单 单位:元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戴女士 联系电话：15088660401
住所地址：杭州市下城区白石路318号人才资源产业园区北楼705室

序号

1

2

3

债务人

浙江联欧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联欧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联欧鞋业有限公司

本金

2859404.55

1370000

6390504.01

利息

938085.94

4374976.73

2128903.37

费用

0

0

0

基准日

2017/7/3

2017/7/3

2017/7/3

担保人

联欧公司两处厂房抵押、台州市正瑞
轻合金精密 成型有限公司保证、彭乃
北、王阿丽夫妇保证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资产转让通知暨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7年8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
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给浙商资产公司的利息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
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
由广发银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债主体、清算主体负担的诉
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3.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广发银行或浙商资产公司联系。
广发银行联系方式：

地址：宁波市江北区大庆南路11-27（单）号
联系人：姚先生 电话：0574-87289888-21536

浙商资产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301室

联系人：芦先生 电话：0574- 81891802

根据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下称“广发银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简称：浙商资产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合同，广发银行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
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
部权利，于2017年9月28日依法转让给了浙商资产公司。广发银行特公告通知各借
款人及担保人。

浙商资产公司作为下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
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商资产公司履行还本付息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宁波黄泰机电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YZ2014-3015

贷款本金余额(元）

69923440.40

担保人名称

宁波黄泰实业有限公司、舟山市黄泰工贸有限公司、宁波美亚机电有限公司、黄志瑜、张菊芬、杨国飞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注：
1．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

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或法院裁判文书为准。

联系电话：0571-87836743、13735423851
特此公告。 华天晟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11月2日

根据华天晟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
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于2017年9月27日依法转让给
华天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
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
起向华天晟履行相关义务。华天晟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
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
日起向华天晟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裁判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宁波振亚纺织原料贸易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单位：万元）

本金

523.309555

欠息

66.489822

担保人

抵押人：毕天霞、周小娟、华宏良、华叶君、沈红辉

《标的债权清单》截至2017年2月15日 单位：元

浙江清水湾置业有限公司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的公告
浙江清水湾置业有限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7年11月18日上午

9：30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召开。如债权人在2017年11月11日以前仍未
收到书面通知的，请与管理人取得联系并领取债权人会议书面通知(无书面通
知无法进入会场)。管理人联系方式：0571-81902804。特此公告。

浙江清水湾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7年11月2日

严享法、杭州高沙实业有限公司、杭州圆澳建设有限公司：
根据2012年12月18日我与你们三方共同签订的借款、担保《协议书》，截

止2013年12月26日，我累计出借给严享法人民币捌佰陆拾壹万陆千元（861.6
万元），用于你们两家企业位于淳安县浪川乡原杨畈砖瓦厂工业2号地块工业
厂房建设。截止2017年10月25日，按月利率2%计算，应支付利息为963.792
万元。我已与余田春、余昌明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将该债权中的壹仟叁佰万元
（1300万元）转让给余田春、余昌明。由余田春、余昌明向你们主张权利。

特此通知 通知人 余有春
2017年11月2日

债权转让通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温岭市金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古今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资
产进行统一处置。截至2017年6月30日，该户债权资产未偿本金人民币4250万元，未偿利息人民币669.48万元，本息
合计人民币4919.48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该债权由保亿集团有限公司、李春友、杨夏芬、李扬、程静、李美赞
提供保证，浙江古今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杭州拱墅区上河湾上风阁2幢2-7号、3幢3-3号及3幢3-7号的房产
提供抵押。债权处置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
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
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联系人：陆献国 联系电话：0571-89825744、0571-85010225
联系地址：杭州市凤起路321号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 电子邮件：565316158@qq.com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958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uozhenyu@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11月2日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
址www.cinda.com.cn 。”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永康市胜丰五金工贸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17年9
月30日，该债权总额为4439.94万元，其中本金2960万元，利息1479.94。债务人位于金华市永康市，该债权由浙江金华
金信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应瑞、应倬、应表、应笑屏、应观礼、袁霞提供保证担保，浙江斯科诺工贸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浙
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武义经济开发区扶贫工业区厂房及土地使用权抵押。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
并应具备相应如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
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赵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673
电子邮件：zhaowei7@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注：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永康市胜丰五金工贸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法院公告
2017年11月2日

（2017）浙0421民初279号
唐建平：本院受理原告芮明与被告唐建平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421民初2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3755号

陈美英：本院受理原告朱木兰诉被告陈美英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判决书。该判决书裁明：一、被告陈
美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原告朱木兰借
款本金38000元；二、被告陈美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5 日内归还原告朱木兰逾期利息（以借款本金
38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6年9月27日
计算至判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朱木兰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受理费1300元，减半收取650元，由被告
陈美英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对本案判决不服，可在公告期满次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679号

潘春富、胡珏芳：原告金小君与被告潘春富、胡
钰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421民
初67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被告潘春富、胡
珏芳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金小君
借款10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公告费300元，合
计2600元，由被告潘春富、胡珏芳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案判决不
服，可在公告期满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1128号

盛志清、吴志强：原告陈华军与被告盛志清、吴
志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421民
初112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一、被告盛志
清应归还原告陈华军借款20000元；二、被告盛志清
应付原告陈华军借款利息（以借款20000元为基数，
自2016年8月1日起至借款还清日止，按月息2%计
算）；上述款项，由被告盛志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付清。三、被告吴志强对被告盛志清的上述
债务不能履行部分承担保证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0元，公
告费 350 元，合计 720 元，由被告盛志清、吴志强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案判决不服，可在公告期满次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1138号

沈宏、仇怡峰：原告陈华军与被告沈宏、仇怡峰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421 民初
113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一、被告沈宏应
归还原告陈华军借款20000元；二、被告沈宏应付原
告陈华军借款利息（以借款20000元为基数，自2013
年6月28日起至借款还清日止，按月息2%计算）；上
述款项，由被告沈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
清。三、被告仇怡峰对被告沈宏的上述债务不能履
行部分承担保证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0元，公告费350元，
合计1100元，由被告沈宏、仇怡峰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案判决不
服，可在公告期满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5269号

马 建 兵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323197812047912）、钱郁军（公民身份号码
330424198611281813）：本院受理原告嘉兴鼎信投
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倪建强、马建兵、钱郁军追偿
权纠纷一案，原告嘉兴鼎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于
2017年10月30日向本院申请撤回对被告马建兵、钱
郁军的起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483民初5269号民事裁定书，本院裁定：“准予原告
嘉兴鼎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撤回对被告马建兵、钱
郁军的起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5154号

龙升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桐乡正昶新型
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龙升建设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请求：1、判
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182090.4元，及支付延期付款利
息46159.92元（自2015年12月27日起按每日万分之
五，暂算至2017年5月17日即507天，并算至实际清
偿日止），两项合计228250.32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及 30 日内。本

案将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
延），于本院崇福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7183号

朱聪：本院在受理原告陈正强诉被告朱聪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请
求：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40000
元，并承担利息17600元（利息按月息贰分计算，暂计
算至2017年9月8日，此后利息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
之日止），本息合计人民币：57600 元，律师费：4500
元，共计：62100 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及30日内。本案将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于本院崇福人民法庭第二
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6256号

戴艳萍、陈琦：本院受理原告商忠颖与被告戴艳
萍、陈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
采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等。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一归还借款本金
1300000元，承担利息78000元（按月息贰分计算，暂
计至2017年7月24日，此后计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
止），律师费：72000元，共计：1450000元。2、判令被
告二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本案诉讼费
用及财产保全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及30日
内。本案将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
日顺延），于本院崇福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748号

马 金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91330824147922958B）：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圣
品木业有限公司与被告马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定作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7)浙0483民初748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596号

湖州天瑞双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浙江煤炭测绘院与你建设工程勘察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初259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622号

于盈、海南汇融基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海
南汇融基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楼明远与
被告邵明德、张居宁、于盈、海南汇融基投资有限公
司杭州分公司、海南汇融基投资有限公司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们送达
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502 民初 4622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542号

张玲龙、潘燕芬：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行与被告张玲龙、潘燕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502民初 254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3139号

冯利、屠玉妹、湖州秋田电气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湖州南浔汇鑫民间融资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互联网公布裁
判文书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
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8年1月29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5432号

吴军：本院受理原告安吉永高管业有限公司与
被告吴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管道款
138637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上述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
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逾期不举
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
理。本案定于2018年1月18日9点在本院第五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